
基督的超越（5）─ 基督超越亚伦 (4:14-5:10) 

I.序言 

 

基督的超越是作者的主旨。他已証出基督超越摩西及約書亞。作者另花一番唇舌，印証基督超越人間一切

的大祭司，這樣讀者便較易接受基督； 

  

II.基督是最完全的大祭司：辯証一（4:14-5:10）（基督在工作上超越亞倫） 

 

A.基督是尊榮的大祭司（4:14-16）〗 

 

作者逐點証述，基督不單是好祭司，且是最完全的，共分五點: 

 

1.基督是在天尊榮的大祭司(4:14a)──基督被稱為「尊榮的大祭司」在此首次出現，他已升入「高天」(「高

天」是復數字，可譯「諸天」)。猶太傳統他勒目(T.B.Hagigah，12b)說天有七層(注)1，保羅曾提及有三

層天(林后 12:2)。「諸天」是「神的至聖所」的所在，基督在那裡，在神的右邊坐下，接受人的服侍(來 10:12)，

不象祭司天天要站著事奉(來 10:11)，故基督的尊榮與優勝是不可言喻的。 

 

2.基督是神的兒子名耶穌(4:14b)──基督在地為人時名叫「耶穌」，又稱「神的兒子」(彌賽亞的別號)，

故基督的神(神的兒子)人(耶穌)二性是人間祭司絕對沒有的，如此又再証出基督遠勝亞倫。 

 

3.基督能體恤人的軟弱（4:15a）──基督是人（耶穌），所以他明白人軟弱的難處。試觀他一生的經歷，

他曾目睹人間的生老病死、貧富貴賤，他忍受人對他的毀謗、辱罵，身心靈皆有人間（心理與生理）的苦

痛，以致他具有寶貴的經驗去同情世人的「軟弱」 ，指肉身方面的軟弱，包括犯罪的行徑），知道人一生

中所經歷的困難。 

4.基督能給人隨時的幫助(4:16)──基督因為是偉大(「尊榮」)的大祭司，又是神的兒子，又能體恤人的

軟弱，又在試探中沒有犯罪，所以他就能成為人隨時的幫助。「隨時」一詞正是上文「今日」的同類詞，表

示「天天都有」，人間大祭司一年隻有一天才能幫助人(贖罪日)，而天上的大祭司卻天天能體恤人，基督之

偉大可見於斯! 

 

B.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（5:1-10） 

1.作大祭司需具有之條件(5:1-4) 

 

為了要指出基督是一個更好的大祭司，作者遂先說明人間中作大祭司者所需具備的條件。作者列舉三個基

本條件: 

 

a.從人間被選派（5:1）─大祭司需具有人的性情才有資格認同人的軟弱，故神沒有委派天使作祭司。但人

不隻需有祭司的血統方可為大祭司，他還要「被選派」意「選立」，路 12:14同字譯作「立」；多 1:5作「設

立」）替人辦理屬神的事（參出 28:1；摩西從亞倫眾子中選派一人為大祭司，故不是人人有分，如拿答就

不是被選上的人），如為人向神獻上感恩祭或贖罪祭，指出大祭司被選派之目的乃在替人向神獻上祭物。「禮

物」在此處可指「素祭」；「祭物」意「帶血的祭物」，這二字可代表一切大祭司的工作。此處明顯可見舊約

大祭司的制度是將人的需要帶到神面前，又將神的恩典帶給人，所以大祭司就是神人間的中保 

 

b.能體諒愚蒙失迷的人（5:2）──作者在本處將祭司的個人因素說明。作大祭司的需能「體諒」（從「中

間」及「同情」兩字組成，在新約中僅在此處出現，意「以中庸之道處理之」，即不袒左右，甚至可以「完



全投入」，愚蒙與迷失之人。這種屬靈資格的大祭司必須擁有，不然他目睹百姓的罪而大發雷霆時便破壞神

的工作了。「愚蒙」 ，意「無知」）與「失迷」 意「錯失」）分別指出人所犯的兩項罪，一是指無意之失，

無知之過；一是指迷途不返，執迷不悟，鐵石心腸，剛愎固執，故意頂撞神的人（參民 15:28）。 

 

c.能為百姓獻祭贖罪(5:3，4)──利未祭司主要工作乃是獻祭，不隻為百姓，也要為自己，因他與百姓同

是罪人；不過，能為別人獻祭固是一種榮譽，非人願意就可，而是需經神吩咐的，因為大祭司為己為民獻

上的贖罪祭乃在贖罪日內進行(參利 16:6-17)，故非經神委派不可。 

 

2.基督具有更優勝之條件(5:5-10) 

 

亞倫能為大祭司的條件清楚列出，如今作者要指出，基督是人間更好的大祭司，他與亞倫比較更有過之而

無不及: 

       

a.基督是按另一等次被選召的(5:5，6)──與亞倫一般，基督也是被選召作大祭司的，他有這個資格是基

於他是神的兒子及他是按另外一種等次而成為祭司的。 

 

為了証明基督確有被召的資格，作者選用二段舊約經文：(1)詩 2──指出基督這位大祭司與神的關系親密

異常，如父子般；不單他與神有父子之親，他亦完全蒙神悅納；(2)詩 110:4──指出基督的祭司職任是按

麥基洗德的「等次」(，意「類別」、「班別」、「等別」，在蒲草文獻內，此字指人囗登記的名單或職工人員

名錄，非按利未的傳統等次，這是非傳宗接代的方式，亦無世代相傳，代代接續的條件；換言之，這等次

不受時間所限，而是永遠的。保羅在徒 13:33 同樣引用詩 2:7 証實基督確是從死裡復活而成為大祭司，這

樣的資格與經歷非亞倫所有。 

 

b.基督是絕對順服的大祭司（5:7，8）─在 2:14，17內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從基督對神完全的服從，可見他為大祭司的資格是超人一等的，因為通常來說，服從是從受罰而學成的，

尤指奴仆方面，但基督雖是神心愛的兒子，他卻取了奴仆的形象(腓 2:6)，一生逐步逐日長大學習順服父

神的功課，至十架受苦那次，他的順從便達到了高峰(此時賽 50:4-6那段受苦仆人的經文必在作者思想中)。

「學」字一面指出基督的人性，因「學」是人生必經的途徑，一面則指出順服的背后是一個犯罪機會的存

在，然而基督在每次選擇順服或違背天父旨意上都能得勝，故這是他特別優勝之處，地上其它祭司不能與

他相比。F.F.Bruce雲:因為基督至死的順服，使他配備體諒人軟弱的資格(注 19)，所以他確是更好的大祭

司。 

 c.基督是使人永遠得救的大祭司(5:9)──基督因對神完全順服，所以他就學成了完全順服的功課，因不

信服就是不信的表現，基督的全然順服使他不懼怕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救恩，為世人開了永遠得救的「根

源」(這字隻此出現，意「原因」，「因由」或「源流」)。由此可見，信徒之救恩是永遠的，因那是基督之

死的緣故。 

 

d.基督稱為永遠的大祭司(5:10)──基督「被稱為」 直意「在市場前」，譯意「宣告」、「宣布」，帶嚴肅

的含義(注 21))大祭司是基於另一等次，那等次不受傳統賡續的規例所限，而是神特別認可的等次，不受

時間、支派、宗族所囿限，這樣基督的大祭司職位確比亞倫的優勝。至於這等次如何優越，作者留待下文

方解釋。 

討論題目：基督在受苦時所活出的依靠、順服、敬虔的榜樣以及因此所提供給順服祂的人之力量、幫助和

拯救，如何使你受到激勵？請分享。 


